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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苏省省级预算单位网上商城 
采购卡管理试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省级有关预算单位，各省级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： 

为支持网上商城采购行为，规范网上商城采购资金支付管

理，根据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在部分省级预算单位试行网上商城

采购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15〕29号）和现行省级国库集中支付

制度的有关规定，省财政厅制定了《江苏省省级预算单位网上商

城采购卡管理试行办法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有

何问题，请及时向省财政厅反映。 

 

附件1 

 

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苏财库〔2015〕54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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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江苏省省级预算单位网上商城 
采购卡管理试行办法 

 
第一条  为支持网上商城采购行为，规范网上商城采购资金

支付管理，根据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在部分省级预算单位试行网

上商城采购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15〕29号）和现行省级国库集

中支付制度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网上商城采购卡（以下简称“采购卡”），

是指由省级预算单位政府采购经办人员持有的，专门用于预算单

位从网上商城采购商品货款支付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。 

第三条  采购卡是公务卡的一种特殊形式，采购卡的申办、

支付、报销、卡信息管理等事项比照公务卡办理。 

第四条  采购卡以预算单位信用为基础，用单位指定政府采

购经办人员名义开设。采购卡信用额度由代理银行根据预算单位

收支规模、采购需求及财务管理情况等确定，原则上在10万元至

30万元。 

第五条  每个预算单位原则上只能办理1张采购卡，规模较

大的单位可以适当增加办卡数量。采购卡不得取现，不得办理在

线支付，不得用于个人消费，不参加银行消费积分。 

第六条  采购卡的发卡银行为预算单位国库集中支付代理

银行。预算单位根据网上商城政府采购业务办理要求向代理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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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办卡，代理银行负责办卡并将卡信息维护到公务卡管理系

统。采购卡应使用符合银联标准公务卡要求的专用号段，并与省

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卡样有明显区别。 

第七条  采购卡的卡片和密码均由个人负责保管。预算单位

持卡人员发生变动时，应由预算单位及时书面通知发卡银行办理

单位卡变更。 

第八条  网上商城采购实行货到付款的支付方式。采购经办

人员验货后，使用采购卡在信用额度内通过POS机支付货款，并

须取得发票和银行卡消费凭证。网上商城采购事项的审批，按网

上商城采购相关要求履行事前审批手续。 

第九条  采购人使用采购卡结算的采购支出，必须在发卡行

规定的免息还款期内，到所在单位财务部门报销。因个人报销不

及时造成的罚息、滞纳金等相关费用，由持卡人承担；因持卡人

所在单位报销不及时造成的利息等费用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采购

卡资信影响等责任，由单位承担。 

第十条  采购人办理采购卡支出报销业务时，应当按照所在

单位财务部门要求填写报销审批单，并附有关采购审批材料、财

务报销凭证及采购卡消费凭证，按照预算单位规定的财务报销程

序报请审批。 

第十一条  预算单位财务人员登陆银联公司公务卡支持系

统，根据持卡人提供的姓名、交易日期和支付金额等信息，查询

核对采购事项的真实性，审核确认后批准报销。 

第十二条  预算单位财务人员对批准报销的采购卡支出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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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上应在不少于采购卡免息期前3个工作日，通过财政授权支付

统一办理报销资金还款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 因退货等原因导致已报销资金退回采购卡的，持

卡人应及时将相应款项退回单位零余额账户。持卡人退款的财务

审核手续按所在单位内部财务制度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发卡行应以纸质或电子形式按月向预算单位提供

采购卡报销信息对账单。对账单区分预算科目，按日期、姓名、

卡号、报销金额、退回金额等内容编制。 

第十五条 采购卡支付、报销等业务全过程纳入省级预算执

行动态监控范围。 

第十六条  预算单位和采购卡发卡行应签订采购卡服务协

议，财政部门、预算单位、发卡银行参照公务卡管理相关规定承

担采购卡管理职责及相关法律责任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2015年9月1日起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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